
周永胜（中）：全省优秀法官、全省感动当事人十佳法官、荣立个人
二等功两次等荣誉称号。

融 情 于 法 促 和 谐

卢颖

我叫卢颖，来自商城县人民法院，现任刑事
审判庭副庭长。

1995

年，我通过考试进入商城法
院工作。在基层法庭工作

3

年后，开始从事刑事
审判工作， 至今已在刑事审判岗位上工作了

15

年。

刑事审判工作就是与罪犯打交道， 这造就
了我嫉恶如仇的性格。然而，每当面对青少年犯
罪案件，我的心总是沉甸甸的，觉得少年审判不
能只是为监狱多送去一个囚犯， 而是要矫正他
们迷失的方向，为社会多塑造一个有用之才。为
此

,

在少年审判工作中
,

我坚持用爱心唤起少年
犯的良知，促使他们认罪服法，弃恶从善，重新
做人。记得我曾主审过未成年人张某盗窃一案。

案件移交过来时， 看守所干警随卷转来张某写
的一封信

:

“我是一名初三学生，今年
17

岁，现因
伙同他人盗窃，正在看守所接受管制教育。我后
悔极了，常常以泪洗面，因为家里贫困，无知的
想法让我走上了犯罪道路。 在狱中我并没有放
弃学习， 我认真复习功课想迎接即将来临的中
招考试。恳请给我一次再生的机会，求求你们帮
帮我好吗？”读过信后，我的心情沉重，仿佛看到
了张某那双迷茫无助又满怀期待的眼睛。 我来
到张某家中得知张某母亲早亡，

60

多岁的父亲
以拾破烂为生。亲情缺失，家境贫困，偶因盗窃
而犯罪。我又来到了张某所在的学校，了解到张
某是一个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原本将在

3

天后
参加中招考试，准考证都已经发下来了。校长和
班主任老师都希望他能够参加考试。 如果一判

了之，张某必然面临失学。缺乏管制
的他流入社会，又会自暴自弃，可能
他这一生就此被毁了。我深感自己有
责任去帮助他。回去后，我马上向庭
长、院长作了汇报，以最快的速度为
张某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确保他按
时参加考试，还给他送去了生活和学
习用品， 并勉励他不要有思想负担，

争取考出好成绩。这种慈母般的关怀
令张某十分感动，他表示一定要痛改
前非，好好做人，回报社会。现在，被
宣告缓刑的张某已经顺利升入高中，

成绩优异，他还经常写信向我汇报思
想和学习情况。自

2010

年以来，我共
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61

件
92

人。工
作之余，结合当前开展的“开学第一
堂法律课”活动，主动深入全县

10

余
所中小学宣讲法制课，并担任中小学
法制副校长； 在县关工委和团县委的悉心组织
下，结合平时办理典型案件到学校、乡镇、社区、

街道等地进行法制宣传和普法工作。 先后上法

制辅导课、举办讲座
30

余场次，受教育学生和群
众
8

万余人。

作为一名刑事法官， 我始终坚持以人民利

益为重，以人民期盼为念，着力把司
法过程变成联系群众，维护群众合法
权益的过程，真真切切让群众感到公
平正义就在身边。我曾审理这样一起
案件：农民姚某采用自制的气体充装
气球时发生爆炸， 造成

3

名过路人重
伤。像以往一样，受案后我按程序告
知被害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几
天过去了，却没有收到被害人的附带
民事诉状。我完全可以先不管赔偿问
题，直接审理刑事部分。可是我知道
一旦被告人被判刑投牢后，民事赔偿
判的再多也可能是一纸空文。为了对
被害人负责， 我分别来到

3

名被害人
家中， 了解到

3

人受伤后花去了数万
元医疗费， 也曾去过被告人家索要，

但一看见被告人家几间破瓦房，就对
赔偿失去了信心，担心打官司不仅得

不到赔偿还得倒贴差旅费和诉讼费。望着
3

名被
害人痛苦无奈的眼神，我的心中很不是滋味。我
一方面向他们解释，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不收

任何诉讼费用的， 另一方面在征得被害人同意
后， 我找到县法律援助中心免费帮他们写了诉
状， 而后多次往返被害人和被告人家中做调解
工作，对被害人动之以情，对被告方晓之以理。

当我浑身湿透，提着被黄泥巴粘断了跟的鞋子再
次出现在被告人家门前时，被告人户族的族长被
感动了，他批评被告人的亲属说：“你看人家卢法
官为了你们家的事，一趟又一趟，不辞辛苦为你
们调解， 你们应该拿出诚意来， 不能让人家白
跑！” 被告人的亲属终于表示愿意尽最大努力对
被害人进行赔偿。当

3

名被害人拿到
5

万多元的赔
偿款时激动得热泪盈眶，这虽然和他们的花费仍
有一定的差距，但这些钱是在他们几乎没有指望
的情况下，通过我的努力为他们争取来的！他们
紧紧地拉住我的手，一遍又一遍地道谢。被告人
也因认罪态度好，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而得到了
从轻处罚。有人说法律无情，法和情很难统一，我
却用实践证明了情与法的统一。

多年来， 我坚持把最大限度地实现案结事
了贯穿于审判工作的全过程， 把是否有利于促
进社会和谐作为评判工作的标准。 我的结案数
连续

7

年全庭第一，且无一错案，无一信访或人
访案件。 我审理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调解结案
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我将更加坚定地把
融情于法促和谐贯穿到今后的审判工作中，用
公正架起法律的天平，用爱心奉献法官的赤诚！

大 山 深 处 ， 我 的 家

周永胜

我叫周永胜，在基层法庭干了
26

年。我们段集法庭
就坐落于大别山在固始县南部山区的余脉———亮山的
对面。

26

年里，我审理的
2000

多起案件，调解率达
70%

以
上，无一信访。

26

年里，我用三分之二的时间为法庭守夜，为百姓
“站岗”。

26

年里，我靠着省吃俭用，资助了多名寒门少年上
了大学；两个打算辍学的穷娃重返学堂。我十年如一日

给予一个单亲女孩山岳般的父爱， 带着她
从绝境中奋起。

我们段集法庭位于固始县南部山区，辖
段集、武庙、祖师、方集四个乡镇，面积

300

多
平方公里， 境内

90%

以上为山岭和丘陵，山
道弯弯，交通极为不便。从

18

岁那年考入固
始法院开始，我多年在老法庭的两间砖混房
子里办公和住宿，在老庭长家里和乡政府老
食堂“蹭饭”，骑上父亲送给我的那辆永久牌
自行车七拐八弯到村村寨寨办案。

我深知，山区群众打官司不容易，往往
要走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的山路， 只有诚心
实意、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才能不辜负这
些厚道山民的期望。

段集镇柳林村年过八旬的贾老太太因
为赡养纠纷把几个孩子告上法庭。为了不让
老人跑路，也为了以案讲法，我带领书记员
多次赶赴老人家里劝慰她，并把开庭地点设
在当地村委会。旁听庭审的有镇领导、村干
部和村里群众。开庭一直持续到下午

3

时许，

终于促使双方达成协议。时值隆冬，我顾不上吃饭，赶紧将
老太太送到其二儿子家中，又返回院机关制作好调解书。

回到段集，天近黄昏，漫天雪花飞舞。我把调解书送达双
方。看到老人被褥不够，我又买来棉被，送到老太太家中。

一天的“连轴转”，老人的儿子、儿媳们都看在眼里。他们羞
愧难当，一个劲地说：“不能再让周庭长操心了，俺们保证
好好养护老人。”

在段集法庭，因一个“电话故事”，展开了一场辩论
会，又因此立下了一条“铁律”。

几年前，我接到庭里一位法官办理的一起案件的当
事人打给我的“诉苦”电话，说该法官不愿接听他的电
话。经了解，原来是这位当事人打起电话喋喋不休，不依
不饶，甚至把手机打得没电。

当事人的电话该不该接？ 什么时候该接或不该接？

接到什么时候为止？我觉得这正好是一次教育干警的机
会，就把全庭同志集中起来，展开讨论。我推心置腹地
说：“诉讼群众是抱着对法律的信仰和法官的信赖才给
你打电话的，接电话看似小事，实际上反映了一名法官
对民生民情的冷暖感知，传递的是法律的温度，影响着
案件的进展和效果。”经过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全庭
干警

24

小时手机畅通，随时、不间断接听当事人电话，让
每一位当事人把话说完。

2004

年， 张老埠乡牛老家村的
8

岁小文遭遇一场可
怕的家庭变故：在家庭极端贫困、父亲长年卧病在床的
当口， 小文的妈妈因忍受不了重压而起诉与丈夫离婚。

案子经过多次调解无效，法庭最终判决两人离婚。后来，

小文的妈妈又重新组建了家庭。

2004

年年底，我带领干警前往小文妈妈家里执行抚
养费，发现小文妈妈的新家也很贫寒。好说歹说，小文妈
妈给了

1000

元钱。当我冒雪将执行来的抚养费交到小文
奶奶手中，祖孙俩哭成了泪人。

那一刻，我的眼睛湿润了。从此，我多了一个“女
儿”。

2005

年以来，我负担了小文从小学到中学、再到潢
川师范学校的所有教育和生活费用。我还专门从书店买
来励志书籍，鼓励小文做一个自强、自立、乐观的人。

如今，当年那个沉默寡言、动辄流泪的小文已经出
落成开朗活泼、青春洋溢的

18

岁少女。她目前在江苏盛
泽的一家大型幼儿园实习，每月能领到

1000

多元的实习
工资。今年

7

月，她将毕业走上心仪已久的工作岗位。在
小文最可怜、最孤苦无依的

10

年，我伸出了援手。为此，

我深感欣慰。

同志们，我们法官的待遇不高，我们的工作很清苦，但
是良知和同情心必不可少。雨果说过：良心是存在于我们心
中的，生来就有的那么一点知识。所以，我要说，我的泪为可
怜的人而流，为法官的良知而流，为大山的风骨而流！

我

是

一

个

平

凡

的

人

许
朝
地

我叫许朝地，

1994

年
12

月毕业分配到罗山县人民
法院工作，历任司法技术室主任、执行局副局长，现任
罗山法院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审判委员会委员。

回顾多年来的司法实践，我最大的体会是：当好
一名基层法官首先要有一颗爱民之心。

2009

年
10

月，在中国红十字会“奉献爱心，挽救
生命”的感召下，我自愿报名加入了中国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资料库， 光荣地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
愿者。

2010

年
5

月， 信阳市红十字会接到中华骨髓库
通知，我与北京一位

16

岁白血病患者
HLA

初配相合。

得知这一消息后，当即表示愿意履行捐献承诺。为了
给患者捐献高质量的造血干细胞，从配型成功开始，

我就开始戒烟戒酒，坚持早上跑步，晚上在河边暴走，

加强体能锻炼。两个多月下来，减轻了体重，增强了体
质。

2010

年
7

月
15

日
,

在河南省肿瘤医院经过
3

个多小时
的捐献过程，我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这份珍贵的“生
命种子”，被迅速送往北京，并顺利为患者进行了移植
治疗。据省红十字会反馈，生命种子送往北京后，患者
移植手术非常成功。就这样我用一周的痛苦挽救了一
位小患者的生命，换回了一个家庭的幸福。

也源于这一小小善举，我获得上级的肯定，更收
获了老百姓对我的信任。

2010

年
7

月，

70

岁高龄的申
请人徐宏业， 得知我因捐献干细胞身体虚弱而仍在
为其协调案件的情况后， 主动放弃了

3

万余元利息，

使得案件协调难度大大降低， 一起历时
11

年的执行
积案得以圆满执结。

当好基层法官，必须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必须要
用真情去办案。作为一名基层法官，就是要实实在在
处理好每一位当事人的矛盾。

当事人杨某等申请执行楠杆镇某居委会承包土地
征收补偿费分配纠纷一案，法院判决后，被执行人一直
拒不履行。该案进行到执行程序后，我发现双方抵触情
绪非常大，被执行人多次扬言要带领群众围堵法院。

2010

年
7

月下旬， 适逢我捐献造血干细胞归来，

了解该案情况后，我带领承办人员到被执行人处，找
到相关人员及乡村干部，调查了解相关情况。第一次
被
10

多个群众围着吵吵嚷嚷，什么事也没有办成。第
二次我吸取教训，只找案件相关人员座谈，耐心做当事人思想工作，直到
下午

1

点多钟，由于身体虚弱，体力不支，我豆大汗珠往下掉，面色苍白。同
行的同事向在场的村干部说明我刚刚捐献干细胞回来，身体较弱，几个村
干部语气缓和了许多，劝我早些回家休息，并表示尽量多做群众工作。接
下来的一个多星期，我又连续

3

次找他们做思想工作，面对我的真诚与执
着，他们终于同意将首批执行款存入银行由我们划走，余款与申请人达成
和解，并按期履行完毕。

2010

年年底，我院受理刘某申请刘某某返还宅基地一案，此案双方当
事人系叔侄关系，诉前曾因宅基地问题多次向县委、县政府上访，矛盾异
常尖锐。当地党委政府面临巨大信访压力。眼看执行期限将至，我带领承
办人员，并协调乡政府相关部门人员

3

次到当事人家中对其进行说教并组
织和解，但是效果甚微。当事人扬言“即使法院执行了我也不会了事，要么
伤人，要么上访”。案件陷入进退两难境地，经过反复研究案情并报院长批
准决定强制执行。

2011

年
5

月
11

日，我带队进入执行现场开始强制执行。现
场清理完毕，机械正在开挖基础时，被执行人小声说了一句“法官能不能
再给我们调解一下？”是啊！老百姓挣几万块钱不容易。面对当事人几万元
损失和案件的社会效果及执行现场风险，一股强烈的责任感油然而生。我
立即指挥停止开挖，现场组织调解。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调解，双方终于达
成和解并当场兑现。被执行人被我们负责任的工作态度所打动，当场表示
撤回所有上访材料，并兑现承诺。就这样我们通过办理一起执行案件，附
带化解了当地政府的一起信访案件。

铁肩担道义 执法为人民

姜辉

我叫姜辉， 是息县人民法院东岳法庭的一名法官。

1984

年考入法院，在基层法庭连续工作
29

年，先后担任
三个法庭的庭长。

一位哲人说过，“法官官虽小，百姓头上天，莫嫌俸
禄少，官清民自安”。我在基层人民法庭从事审判工作

29

年，为了使法官这个庄重的称号更加庄重，神圣的职责
更加神圣，我无时无刻不牵挂群众的冷暖，用心血和忠
诚铸就不朽的信念，固守那份淡泊和宁静，保持那份廉
洁和执着，拒绝那份诱惑和不安。以法为是，以公为上，

以民为天，用智慧和良心，评断世间的纷争，唤醒人们的
良知，履行自己的职责，在无愧中成就平凡的事业，在辛
劳中走出美丽的人生。

我在东岳法庭工作时， 有一名妇女抱
着一个六七岁的先天性脑瘫孩子， 经常在
县委、县政府门前找领导，要求东岳卫生院
赔偿

30

万元医疗、 护理费用， 领导接待她
时， 她稍听些不顺耳的话， 把小孩放下就
走，谁拿她都没有办法。乡干部经常轮流帮
她喂小孩，还得给她说好话，让她把小孩接
回家。 医疗事故的鉴定赔付， 当时并未健
全，何况小孩已出生六七年，早已超过了诉
讼时效及鉴定的最佳时机。

2005

年春节前，

天寒地冻、雪花飘舞，此时的双方又采取一
些极不负责任的做法， 患儿家人把小孩扔
在医院不管， 医院又把小孩抱去放在其家
门口，几经折腾，患儿连病带冻死去。此时
正赶“两会”要召开，患儿家人停尸医院大
门口，哭丧闹事，并扬言要拉尸上访。正月
初五，我得知此事后迅速介入，面对双方，

我明确告知，他们的行为都已触犯法律，言
明后果，阐清利害，分头做双方的工作，最
终促使双方达成补偿

3

万元的协议，死亡患
儿顺利安葬，医院得以恢复正常的工作。等我回到家里
已是元宵节的深夜……

2006

年
7

月的一天，镇领导通知我赶回法庭，罗楼村
发生一起致

60

多岁老人电击身亡案件。 此案非常蹊跷，

当时天刚下过雨，道路泥泞，受害人外出走在路边，为防
路滑，手扶网通公司路边线杆的斜拉地锚线，当场被电
击致死。大家都知道，电话线是没有强电流的，何况是固
定线杆的地锚线， 因前期的工作是地方党委主持调解
的，双方已达成初步协议，受害人已入棺，在签订赔偿协
议时，电业公司否认自己的责任，网通公司也不签字，受
害人无法安葬，亲属闹得更厉害。我到现场后立即进行
现场勘查，发现距出事地点

400

米远的路边，有一农户民

用照明电线与网通公司的电缆线交叉穿过， 为行车方
便，被人用铁挂钩挂到一起，经过常年的风吹日晒，铁钩
磨开了皮线，又在路边的林带里，极不易被人发现，雨后
产生漏电， 通过电话线的电缆将在

400

米开外的受害人
电死。怎么办，如何认定？如果不及时处理，将会带来更
多的不稳定因素，我果断决定开棺验尸。开棺验尸在农
村的困难大家可想而知，受害者的家人及亲友如何能够
接受，又是炎热的夏季，人已死去五六天，尸体已变味。

死者的家人及亲友听说我要开棺验尸， 都蜂拥而至，围
推着我，更有甚者，指着我的鼻子骂，说我不近人情，同
时受害者的家人也放出了话说：“你不用管了，我们自己
解决，让他们两家车、人都走不了。”我耐心地做受害人
家属工作，阐述法医鉴定的必要性，终于说服了死者的
家属及亲友，请来了法医。我动手帮助法医，抬尸验尸重
新入棺，入棺后我给老人家上了一柱香，让他在天之灵
得以安息。在科学鉴定面前，二被告无话可说，仅用一天
的时间，化解了这起即将激化的矛盾。说句心里话，遇到
这样的案件你不动手，怎能换来受害者家属对工作的支
持和理解？怎能平息纠纷，真正做到定纷止争

?!

基层法庭条件简陋、人手少、杂事多、工作量大，“晴
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是我们的真实写照，因而一些人
不愿到基层法庭工作，都说是“铁打的法庭流水官，好歹
不过三五年”。跟随我一起在这

3

个法庭共同生活战斗的
“徒弟”走了一茬又一茬，有的选调到中级法院工作，有
的走上了领导岗位，而我在基层一干就是

29

年，院里有
多次工作调整， 我毅然选择留在这个离县城最偏远、条
件最艰苦的法庭工作并无怨无悔。

从
1984

年到法院工作至今，

29

年弹指一挥间。

29

年
里，我审结的

4000

多起案件，

80％

以上以调解、撤诉的方
式结案；

29

年里， 我平均每年审结案件都在
120

起以上，

平均不到
3

天就审结一起案件；在这
29

年里，我审结的案
件，没有和当事人红过一次脸，没有给当事人耍过一次
态度；

29

年里，我所审案件中的
1

万多名当事人没有一人
缠诉，没有一人上访告状，更没有发生一起因调解、判决
不当而引发“民转刑”的案件。

“法庭的威严由国徽赋予， 法官的威严由公正铸
就”。作为一名人民法官，我在自己的岗位上忠实地履行
了自己的职责。作为一个追求者，我默默地工作，用法官
的职业水准，应有的法学水平，尽自己的所能推动着法
治的进步。

2014

年
3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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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正义 清正廉洁 司法为民

———全市优秀法官先进事迹报告会发言（摘要）

姜辉（右五）：全国优秀法官、全省优秀共产党员、荣立个人一等功
一次、二等功一次、所在法庭荣立集体一等功等荣誉称号。

卢颖（右）：全国办案标兵、全省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先进个人、全
省优秀法官等荣誉称号。

许朝地（右二）：荣立个人一等功一次、三等功一次、全省政法系统先进
工作者、所在部门被省高院评为清理执行积案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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